第一类

第一章

1、运输途中死亡的动物不归入本章。
2、有一些水生活动物也归入本章而不归入第三章，例如鲸、海豚、海豹、海狮、海象等水生哺乳动物，以及可在水中生活的龟、鳖、水蛭、蛙、鳄鱼等活动物。

3、品目01.05仅包括列名的五种活家禽，野禽和其他禽类归入品目01.06。品目01.01至品目01.04中的活动物则既包括畜养的，也包括野生的列名活动物。
第二章

1不论是否供人食用的动物的肠、膀胱、胃一般归入品目05.04、动物血归入品目05.11或品目30.02。

2、不适合供人食用的肉及杂碎一般归入品目05.11，不适合供人食用的肉及杂碎的细粉、粗粉和团粒归入品目23.01，可供食用的肉及杂碎的细粉、粗粉归入本章品目02.10。用于配制药品仅限经过简单加工的动物腺体及其他动物产品归入品目05.10。

3、未炼制的不带瘦肉的肥猪肉、猪脂肪和家禽脂肪，不论是否供人食用均归入品目02.09，超出此范围的动物脂肪则归入第十五章。
4、供食用的动物生皮归入本章。但制革用的动物皮归入第八类第四十一章或第四十三章。制革过程中产生的生皮边角废料归入品目05.11。

5、不论是否烹煮过的香肠及类似产品应归入品目16.01。但盐腌、干制或熏制的肉（例如，熏腌肉、火腿），如果未经剁碎或绞碎并加有其他配料就灌入肠衣内，则归入本章品目02.10。
第三章

1、可作中药用的海龙和海马属于鱼类动物，即使是干制的，也归入本章品目03.05。

2、关于鱼肝和鱼卵的归类：适合供人食用的鲜、冷、冻、干、盐腌、盐渍的鱼肝和鱼卵归入本章，不适合供人食用的归入品目05.11，经其他方法制作或保藏的食用鱼卵、鲟鱼子酱及用鱼卵制成的鲟鱼子酱代用品归入品目16.04。

3、不论是否烹煮过的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或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制得的细粉、粗粉及团粒，适合供人食用的应分别归入本章品目03.05、品目03.06及品目03.07；不适合供人食用的这些动物的粉、粒归入品目23.01。
4、蒸过或用水煮过的去壳甲壳动物、蒸过或用水煮过的无论是带壳的还是去壳的软体动物，均归入品目16.05。
第四章
1、本章不包括：按重量计乳糖含量超过95%的乳清制品（品目17.02）；以乳品为基本成分的食品（主要归入品目19.01）；蛋白类物质，如白蛋白（品目35.02）、球蛋白（品目35.04）、酪蛋白（品目35.01）、乳清蛋白（品目35.02）及硬化蛋白（品目39.13）。

2、品目04.05包括天然黄油，也包括脱水黄油、印度酥油、再凝固黄油、酸败黄油及分离黄油脂。但子目0405.10所称的“黄油”，不包括脱水黄油和印度酥油（应归入子目0405.90）。
而人造黄油则归入品目15.17。

3、品目04.07和品目04.08的禽蛋，既包括家禽蛋，也包括野禽蛋和其他禽蛋类。但不包括可供食用的其他动物蛋，如鳖或海龟蛋（品目04.10）。

4、品目04.09包括蜜蜂或其他昆虫所产的蜂蜜，但不包括人造蜜，以及天然蜜和人造蜜的混合制品（品目17.02），也不包括加蜂王浆的天然蜂蜜（品目21.06）。

5、鲜蜂王浆和鲜蜂王浆粉归入品目04.10，进一步加工得到的蜂王浆制剂归入品目21.06。

第五章

1、工业用的动物生皮或毛皮归入第四十一章、第四十三章；未烹煮的食用动物皮归入第二章、鱼皮归入第三章，已烹煮的食用动物皮则归入第十六章。

2、除马毛及废马毛以外的动物纺织原料（例如蚕丝、羊毛）归入第十一类第五十章或第五十一章。
3、供制帚、制刷用的成束、成簇的动物材料归入品目96.03。

4、天然或养殖珍珠归入第七十一章。

5、品目05.11主要包括：动物精液；动物胚胎；液态或干制的动物血，不论是否可供食用；胭脂虫及类似昆虫；不能食用的鱼卵；蚕卵；蚁卵；生皮或皮张的边角废料及类似废料。
